


善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， 保证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， 长

远生计有保障。 征地补偿安置不落实的， 不得动工用地。

三、 请你市人民政府督促当地人民政府负责落实补充耕地。 督

促补充耕地责任单位补充数量相等、 质量相当的耕地， 落实建设占

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。

四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征收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财政厅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自然资源厅、农业农村厅，

财政部广东监管局、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广州｜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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